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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对于分配正义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把“如何分配”
的问题转化成“如何保持分配的程序和背景正义”并提出了

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做到这一点的设想。在分配正义理

论的阐述中，罗尔斯扬弃了古代的“德性论”的分配正义观与

近代的“权利论”的分配正义观，提出了纯粹程序背景正义的

分配正义观，强调从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发展之需要的角度

着眼，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然而，这一分配理论是否就是完美

无缺的呢？它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又有多大？它为何会遭到

如此众多的批判？我们应当如何去评判进而完善这一分配理

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无疑有助于为各国在民主建设

过程中提供理论借鉴。

一、何谓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

罗尔斯提出了两条正义原则：（1）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个

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

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的一种平等的权利。”（2）差别原则，包

括了机会平等和补偿原则，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这样安

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

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

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两条原则的地位并不一样，第一条原

则高于第二条原则；第二条原则中，机会平等高于补偿原则。
1.分配正义的范围和主题。罗尔斯认为他的分配正义论

是一种国内正义论。从应用的范围来看，罗尔斯认为可以有

三个层面的正义：首先是局部正义（直接应用于机构和团体

的原则）；其次是国内正义（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最

后是全球正义（应用于国际法的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应

用于国内正义的理论，是在国家制度的层面展开讨论。分配

正义探讨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指出：“正义的主要

问题是社会基本的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

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的方式”。所

谓主要制度就包括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之所以

把社会基本结构当做正义论考察的对象，是因为它的影响涉及

到每一个人，而且自始至终。一个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他只

能是生而入其内，死而出其外”，现实中虽然有许多人可以通过

移民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但这毕竟是少数。况且，无论

他退出原来的社会还是进入新的社会都受原来的社会基本结

构或新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如果说某些因素对于一个人的

人生前景来说是暂时的、偶然的，那么社会基本结构对于任何

人都是一种永远存在的背景，他们的存在状态和行为都受基本

结构的影响甚至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

排对于分析社会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就是必须的。
2.分配正义的内涵和性质。分配正义是纯粹程序正义，一

个纯粹的程序正义可以这样来理解：不存在判定结果正当性

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公平的程序，只要人们遵守程序

的规定，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都被看做是正

当的。典型的纯粹程序正义的例子是赌博，一些人参加了一

系列的赌博，只要他们遵守了赌博的规则，则无论输赢，都是

公正的。这意味着，他的理论目的是设计一套分配正义的原

则和程序，而不能讨论“如何进行分配”这样的问题。由此可

见，分配正义考虑的是通过一种程序设计来保证分配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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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如何分配”的问题转化成“如何保持分配的程序和背景正义”并
提出了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做到这一点的设想。根据罗尔斯所提倡的“差别原则”，各国政府需要在再分配的政策

中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减少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动荡。这对各国民

主社会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但是其理论本身也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分配正义理论是在社会出现不平等、不公正问题

之后，为了解决问题而设计的再分配方案。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源”与“流”的关系，再分配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受初

次分配的制约。一旦初次分配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 再分配就很难纠正，只有消除初次分配不公正才有可能从根本上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然而罗尔斯却忽视了初次分配对公正性的影响，且其分配正义所提倡的差别原则存在内在矛盾性

并在实践中缺乏独特的实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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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公正性而非直接设定如何进行分配。因而，毫无疑问，

分配正义首先是一种经济正义，但是罗尔斯认为他的分配正

义理论不仅是经济正义理论，而且是一种政治正义理论。

二、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思考

通过对罗尔斯分配正义内涵的探讨可以发现，罗尔斯分

配正义论归根结底是再分配的正义论。它研究的是根据什么

对财富和收入进行调整和再分配，以便确保公民之间的政

治、经济平等。其理论本身存在可取的一面，但是这一理论最

重要缺陷是过于关注在分配而忽略初次分配的正义性。此

外，这一理论还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和片面性。
1.罗尔斯分配正义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必要的关注对

于当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

能的，因此社会的经济制度就必须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

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应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

益。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个人能力天赋的差异确实导

致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种经济上极度的不平等给社会

的安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各国政府也在极力解决贫富差距

扩大化的问题。由此可见，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实现社会成

员在经济上的相对平等，对于那些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收入

不平等政府应当给予关注，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争取收入的

平台，而不是一味地自由放任。
2.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是有关再分配的理论，完全忽视

了初次分配制度对正义的影响。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源”与
“流”的关系，再分配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受初次分配的制约。
一旦初次分配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再分配就很难纠正。只

有消除初次分配不公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
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仅仅关注再分配的公正性，对初次

分配规则的公正性不予考虑是其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一个

国家中出现经济政治不平等需要从源头分析其原因，初次分

配制度就是需要思考的因素。初次分配的公正主要是指国民

收入作必要的扣除（税收、企业年金）之后在生产参与者之中

进行分配，使每位生产参与者取得与自己在生产中的贡献相

称的报酬。我们可以将初次分配公平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

层次的初次分配公平要求国民收入三部分（政府财政收入、
企业收入和个人可分配收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国民收

入三部分的增长保持均衡和协调；第二层次的初次分配公平

要求具体的生产企业在对生产参与者进行个人收入分配时

要公正合理。如果采取再按劳分配，那么分配公平要求严格

按照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个人收入的分配，

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力攫取不合理的收

入；而在按要素分配方式下，分配公平要求资本所有者和劳动

者按照各自在生产中所作贡献的大小进行个人收入的分配。
3.通过分析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内容、要求以及根据，可

以发现其中蕴涵着几个困难。首先，差别原则的根据和它的要

求之间有矛盾。差别原则体现了互惠性，按“有利于最少受益

者的最大利益”原则分配，有贡献，有索取，才是互惠。即不劳

动、无贡献者无权获得和索取，否则就不是互惠。但是罗尔斯

认为，最少受益者有两个规定，一方面他是社会合作者；另一

方面他是基本善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者。什么样的人是社会合

作者?他认为是全体公民。社会合作者就包含了基本善被满足

了和未被满足的所有公民，而所有公民终身都是正式的、完全

的社会合作成员，所有社会合作成员都有权利分享社会合作

生产的利益蛋糕。这样，按照罗尔斯的分配理论，就得出一个

结论：所有社会成员，不管有没有贡献，凭他们的成员资格，就

有权利获得至少与基本善的需要相等的一份。这就违背了他

所称的互惠性。其次，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一些地方不是很清

楚，增加了可行性方面的困难。确认最少受益者最大利益就存

在困难。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比较几种体制，选出其中一个在满

足平等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同时，给以最少受益

者最大利益的体制，但这只说明了这是有限的几个体制中最好

的，未必说明它就是符合最少受益者最大利益的体制。除此之

外，如何实现差别原则也是不清楚的，尽管罗尔斯在书中提到

最低保障和消费比例税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在现实中早已存在，

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本文认为，差别原则作为一

种理念可能会到一些人的赞同，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明白的

制度设计时，则难以看到它有什么独特的手段。这就导致了差

别原则的实际意义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重要，而制度设计

方面的这种缺陷正是造成差别原则不被看好的一个原因。

三、结论

罗尔斯分配正义是纯粹程序正义，他的理论目的是设计

一套分配正义的原则和程序，而不是讨论“如何进行分配”的
问题。它研究的是根据什么对财富和收入进行调整和再分

配，以便确保公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平等。其理论本身存在可

取的一面，他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于当代民主社会

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一分配理论也存在诸多的缺

陷，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仅仅关注再分

配的公正性，对初次分配规则的公正性不予考虑。此外，其分

配正义的差别原则存在内在矛盾性并且在实践中缺乏独特

的实现手段。

参考文献：

[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302.
[2] 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 徐友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若干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1，(5).
[5] 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 马秀贞.论初次分配公平的评价标准与实现机制[J].理论前沿，2008，(22).
[7] 丁静.论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2007，(4).
[8] 曾传国.论初次分配公平的内容、意义及实现途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11):66. [责任编辑 刘娇娇]

5— —


